
近日，康保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
物业公司起诉小区业主私自拆改承重
墙纠纷案，法院判令业主恢复原状。

被告王某某在享受异地扶贫搬迁
安置政策时，由原乡村搬迁至康保县
某小区居住。王某某在装修房屋过程
中，在小区物业公司告知其不让改动
钢筋的情况下，仍私自将房屋内一处
承重墙拆改。物业公司发现后，恐危
及整栋楼住户的安全，多次劝阻被告
停止侵害，恢复原状，被告王某某不
听劝阻。2018 年 11 月 8 日，在该小区
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下，小区物
业公司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将王某某
告上法庭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承重墙属于支
撑上部楼层重量的墙体，随意拆改会
影响结构安全。业主王某某对其住宅
的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，并享有占有、
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，但其行使权
利时不得危害建筑物的安全，不得损
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。故此，法院
作出了责令王某某恢复原状的判决。

《物权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妨害
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，权利人可
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。本案
中，在小区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况
下，物业公司作为受全体业主委托对
小区进行维护管理的权利人，有权对
个别业主侵害小区整体利益的行为予
以制止。

《物权法》第七十一条规定，业主
对 其 建 筑 物 专 有 部 分 享 有 占 有 、使
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业主行使权
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，不得损害
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。《物权法》第八
十三条规定，业主应当遵守法律、法
规以及管理规约。业主大会和业主委
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、排放污染物或
者噪声、违反规定饲养动物、违章搭
建、侵占通道、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
人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有权依照法律、
法 规 以 及 管 理 规 约 ，要 求 行 为 人 停
止 侵 害 、消 除 危 险 、排 除 妨 害 、赔 偿
损 失 。 本 案 中 ，王 某 某 私 自 将 房 屋
内 一 处 承 重 墙 拆 改 ，会 影 响 房 屋 结
构安全，带来安全隐患，影响其他业
主 的 合 法 权 益 ，故 此 法 院 作 出 了 上
述判决。

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，人
们 的 经 济 往 来 越 来 越 活
跃 ，债 权 债 务 纠 纷 也 多 样
化。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
间一方所负债务是否认定
为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，存 在 不
同 的 说 法 。 近 日 ，蠡 县 人
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
买卖合同纠纷案件。

被告张某某与被告赵
某 某 原 为 夫 妻 关 系 ，2018
年 8 月 双 方 登 记 离 婚 。 此
前被告张某某从原告处购
买 制 革 用 化 工 原 料 ，至
2016 年 4 月 结 算 欠 下 原 告
货款 787000 元。原告索款
未 果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，要
求张某某夫妇还款。

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，被
告张某某从原告处购买制
革 用 化 工 原 料 欠 下 货 款
787000 元，有欠条为证，张
某某应予偿还。被告张某
某与被告赵某某在该欠款
产 生 期 间 原 为 夫 妻 关 系 ，
但欠条没有被告赵某某签
名 ，赵 某 某 称 对 此 笔 欠 款

不 知 情 ，不 同 意 承 担 。 原
告亦未证实该笔欠款是否
为 张 某 某 、赵 某 某 家 庭 共
同经营或用于家庭共同生
活 ，因 此 原 告 主 张 被 告 张
某某偿还欠款的请求法院
予 以 支 持 ，请 求 被 告 赵 某
某共同偿还该欠款的意见
法院不予采纳。

根据《婚姻法》第十九
条 第 三 款 、最 高 人 民 法 院

《关于适用<婚姻法>若干
问 题 的 解 释（二）》第 二 十
四条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
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
释》的相关规定，婚姻关系
存 续 期 间 ，夫 妻 一 方 进 行
经 营 活 动 欠 下 货 款 ，欠 款
数 额 巨 大 ，无 证 据 证 明 其
欠 款 用 于 家 庭 共 同 生 活 ，
亦无证据证明该欠款系其
夫 妻 之 间 的 共 同 意 思 表
示 ，债 权 人 主 张 要 求 夫 妻
双 方 共 同 承 担 债 务 ，人 民
法院不予支持。

□ 宋小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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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债务
能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

职工拒签劳动合同 单位为何却败诉
□ 古孟冬

职工入职后，多次拒绝单位与其签
订劳动合同，辞职后又以单位未签订劳
动合同为由要求双倍工资。不料，劳动
仲裁部门和法院都支持了该职工的请
求。这是为何呢？

2016 年 12 月 19 日，张某进入某销
售公司工作。半个月后，销售公司要求
张某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张某
以各种理由不签合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销 售 公 司 继 续 留 刘 某 在 公 司 工 作 。
2017 年 11 月 21 日，刘某向销售公司辞
职，同时要求公司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
动合同产生的双倍工资。销售公司以
刘某拒签合同为由，不予支付。

对此，张某向销售公司所在地劳动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确
认 双 方 2016 年 12 月 19 日 至 2017 年 11
月 21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销售公司支付
其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
额。仲裁委经审理作出支持张某申诉
请求的裁决后，销售公司不服，诉至法
院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、被告劳动关
系存续期间，销售公司未与张某签订劳

动 合 同 ，应 当 依 法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
任。对此，法院作出判决，要求原告销
售 公 司 支 付 被 告 张 某 自 用 工 次 月 即
2017 年 1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期
间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
差额。

我 国《劳 动 合 同 法》第 十 条 规 定 ，
建 立 劳 动 关 系 ，应 当 订 立 书 面 劳 动 合
同。已建立劳动关系，未同时订立书面
劳动合同的，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
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由此可知，用人
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是用
人单位的法定义务。如无书面劳动合
同 ，用 人 单 位 需 要 为 此 付 出 代 价 。 对
此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
规定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
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
合同的，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
工资。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
规定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
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
合同的，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
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

资，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；劳
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
的，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
劳动关系，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
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。

本案中，销售公司在张某入职一个
月内未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，
就应终止与刘某的劳动关系，而非继续
保留与张某的劳动关系。这是法律赋
予用人单位的一项合法权利，倘若用人
单位放弃该权利，而继
续 像 文 中 销 售 公 司 与
张 某 那 样 保 持 劳 动 关
系，当然需要承担因未
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导
致的法律后果，即自用
工 之 日 起 满 一 个 月 的
次 日 起 每 月 支 付 两 倍
的工资。

这一判决表明，只
要 劳 动 者 已 经 实 际 在
用人单位工作，存在事
实劳动关系，用人单位
确 实 超 过 一 个 月 未 与
劳 动 者 订 立 书 面 劳 动
合同，则不论出于什么

原因、基于什么理由、为了什么目的，
用人单位都必须无条件地向劳动者支
付双倍工资。

在此，法官提醒广大用人单位，与
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属法律规定，不能
因为劳动者拒绝签订就心存侥幸。如
果劳动者拒不签订劳动合同，用人单位
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与其终止劳动关
系，否则，将面临支付劳动者二倍工资
的风险。

去 年 ，因 表 妹 与 龙 某 发 生 交
通 事 故 ，田 某 与 朋 友 韩 某（另 案
处理）赶到现场“助威”。双方争
执 后 ，田 某 与 韩 某 将 龙 某 打 伤 。
后 经 法 医 鉴 定 ，龙 某 的 损 伤 构 成
轻伤二级。

“到了派出所之后，他还在那
里跷着二郎腿。”龙某表示，田某
的 这 个 动 作 ，引 起 了 他 的 强 烈 不
满。“要么给我 60 万，否则我就一
定让他在监狱里蹲上几年！”就这
样 ，在 田 某 托 人 与 龙 某 协 商 赔 偿
过程中，龙某开始了赌气式的“漫
天要价”。

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，龙
某仍坚决表示不提起附带民事诉
讼，只要求作为被害人出庭，亲自
看着田某被收押判处实体刑罚。

此 时 ，田 某 已 充 分 认 识 到 自
己的错误，尽管家境一般，仍积极
筹措了 8 万元赔偿款交至法院，积
极 赔 偿 龙 某 的 损 失 ，并 请 求 他 的
谅解。但龙某却抱着"不蒸馒头争
口气"的想法，不为所动。

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，被 告 人 田
某 故 意 伤 害 他 人 身 体 ，并 致 人 轻
伤 ，其 行 为 已 构 成 故 意 伤 害 罪 。
但 鉴 于 其 无 犯 罪 前 科 ，归 案 后 坦
白 认 罪 ，并 积 极 对 被 害 人 进 行 赔
偿，确有认罪、悔罪表现，综合考
量 其 犯 罪 起 因 、情 节 、危 害 表 现
等，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，并且
也 符 合 适 用 缓 刑 的 法 定 条 件 ，遂

依法判处田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
月，缓刑二年。

“我没有出谅解书，法院怎么
就能判处被告人缓刑？”听到判决
结果后，龙某很是愤怒，认为法官
徇 私 枉 法 ，扬 言 要 找 记 者 对 该 案
进行曝光。

“从来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，
说 被 害 人 不 谅 解 ，就 不 能 对 被 告
人适用缓刑。对于被判处拘役或
者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
根 据 其 犯 罪 情 节 和 悔 罪 表 现 ，认
为 适 用 缓 刑 不 致 再 危 害 社 会 的 ，
就 可 以 适 用 缓 刑 ，而 不 必 考 虑 其
他 条 件 。 何 况 这 个 案 子 中 ，田 某
赔偿你 8 万元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你
的实际损失！”面对龙某的质疑，
承办法官一边找出其他类似的判
决 给 龙 某 看 ，一 边 耐 心 地 对 他 进

行释法明理。
“打官司不是赌气，要理性维

权，刑法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，同
时对被告人也要依法公正做出处
罚 。”承 办 法 官 这 一 番 的 讲 法 释
法 ，最 终 让 龙 某 解 开 了 心 里 的 疙
瘩，其对判决表示信服，并主动领
取了赔偿款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八十八
条规定，下列公诉案件，犯罪嫌疑
人、被告人真诚悔罪，通过向被害
人 赔 偿 损 失 、赔 礼 道 歉 等 方 式 获
得 被 害 人 谅 解 ，被 害 人 自 愿 和 解
的，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：因民间
纠纷引起，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、
第 五 章 规 定 的 犯 罪 案 件 ，可 能 判

处 三 年 有 期 徒 刑 以 下 刑 罚 的 ；除
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
期 徒 刑 以 下 刑 罚 的 过 失 犯 罪 案
件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五年以
内曾经故意犯罪的，不适用本章规
定的程序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九
十条规定，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
件，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
出从宽处理的建议。人民检察院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
建议；对于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
判处刑罚的，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
定。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
从宽处罚。正是上述规定，使得像
龙某这样的一些被害人认为“我不
谅解被告人就不能判缓刑”，并利
用被告人急于获得谅解的心理对
赔偿数额提出过高要求。

事 实 真 如 龙 某 认 为 的 那 样
吗？不一定。尽管是否获得被害
人谅解是刑事案件量刑中通常要
参 考 的 一 个 因 素 ，但 这 一 因 素 并
不构成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法定
要件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反推法律，
反推的法律条文不一定正确。同
时，去年 10 月新修正的《刑事诉讼
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
被 告 人 自 愿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的 罪
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愿意接
受 处 罚 的 ，可 以 依 法 从 宽 处 理 。
本案中，田某归案后坦白认罪，并
积极筹措了远高于法定赔偿数额
的 赔 偿 款 交 至 法 院 ，表 明 其 愿 意
接 受 处 罚 ，故 法 院 对 田 某 从 宽 作
出缓刑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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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杨新华

2017 年 11 月 ，石 家 庄
市裕华区的龙某某向平山
县的智某借款50万元，智某
在裕华区某茶楼将 50 万元
现金给付龙某某，龙某某向
智某出具了借条，写明了还
款期限及利息，但未对还款
方式和还款地点作出约定。

2018 年 6 月 ，智 某 向
平 山 县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
讼，要求龙某某偿还借款
并给付利息。龙某某在答
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，
认为其户籍所在地和居住
地均在石家庄市裕华区，根
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一条

“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，由
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”
的规定，该案应由石家庄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审理。平山
法院经审查后，驳回了龙某
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。龙某
某不服提起上诉，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上
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 案 原 、被 告 之 间 的
纠纷系民间借贷，属合同
纠纷性质，依据《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十三条“因合同纠
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住
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

法院管辖”的规定，合同纠
纷既可以由被告住所地法
院管辖，也可以由合同履
行地管辖。平山法院显然
不是被告住所地法院，那
么平山法院是否是合同履
行地法院呢？最高人民法
院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
定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借贷双
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
者约定不明确，事后未达
成补充协议，按照合同有
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
能确定的，以接受货币一
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”，
可见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
就成为认定是否为合同履
行地的关键。

我 们 知 道 ，借 款 合 同
是双务合同，标的物为货
币，出借方负有将款项给
付借款方的义务，借款方
则负有将所借款项按时偿
还出借方的义务，借款方
可以在己方住所地或者出
借方住所地接受借款，出
借方也可以在己方住所地
或 借 款 方 住 所 地 接 受 还
款，因此在未约定合同履
行地的情形下，出借方与
借款方住所地都可以是合
同履行地。故此，本案中
智某在平山的住所地可以
成为合同履行地，平山法
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。

合同约定不明
管辖法院是否一定原告就被告

□ 古孟冬

□ 樊利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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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梁燕 赵晓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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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不谅解就不能从宽判处被告人吗

安装工人被砸伤
赔偿责任如何分配

因安装工作被砸伤，导致
身体严重受损，各方因赔偿问
题闹上法庭。近日，张家口市
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审 结 了 这 起
提 供 劳 务 者 受 害 责 任 纠 纷 一
案。

被告高某无安装资质，挂
靠被告某安装公司，并在张家
口 某 工 地 负 责 起 重 设 备 的 安
装、拆除工作。原告王某受雇
于 被 告 高 某 进 行 某 小 区 安 装
工作。2015 年 10 月的一天，在
吊车吊电梯门时，电梯门从高
处掉下，将正在进行安装工作
的 王 某 砸 伤 。 随 后 工 地 人 员
安 排 车 辆 将 王 某 送 往 医 院 住
院治疗，后经医院诊断，王某
身 体 多 处 损 伤 。 王 某 于 2018
年 6 月 出 院 ，共 住 院 998 天 。
因王某、高某就赔偿事宜无法
达成一致，于是王某起诉至法
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公民的
生 命 健 康 权 受 法 律 保 护 。 原
告王某受雇于被告高某，在提
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，
原 告 有 权 要 求 雇 主 高 某 对 其
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 被 告 高 某 因
不 具 有 从 事 安 装 工 作 的 相 应
资质，挂靠被告某安装公司从
事安装工作，故被告某安装公

司 应 当 对 原 告 的 人 身 损 害 承
担 连 带 赔 偿 责 任 。 遂 判 决 被
告 高 某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十 日
内 一 次 性 赔 偿 原 告 王 某 误 工
费、护理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
营养费、交通费、残疾赔偿金
（其中包含被抚养人生活费）、
精 神 抚 慰 金 ，共 计 1069106.37
元；被告某安装公司对本判决
确 定 的 赔 偿 数 额 承 担 连 带 赔
偿责任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于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
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
解 释》第 十 一 条 规 定 ，
雇 员 在 从 事 雇 佣 活 动
中遭受人身损害，雇主
应 当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
本案中，原告王某受雇
于 被 告 高 某 进 行 某 小
区安装工作，在工作过
程 中 被 掉 落 的 电 梯 门
砸伤，雇主高某应当承
担赔偿责任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于 人 身 损 害 赔 偿 案 件
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
解 释》第 十 一 条 还 规
定，雇员在从事雇佣活
动 中 因 安 全 生 产 事 故

遭受人身损害，发包人、分包
人知道或者应 当 知 道 接 受 发
包 或 者 分 包 业 务 的 雇 主 没 有
相 应 资 质 或 者 安 全 生 产 条 件
的 ，应 当 与 雇 主 承 担 连 带 赔
偿 责 任 。 本 案 中 ，被 告 某 安
装 公 司 明 知 被 告 高 某 无 资
质 ，仍 同 意 其 以 公 司 名 义 对
外 承 接 工 程 ，应 视 为 将 工 程
分 包 给 被 告 高 某 ，被 告 某 安
装 公 司 对 原 告 因 从 事 雇 佣 活
动 遭 受 的 人 身 损 害 的 损 失 承
担连带责任。

业主私自拆改承重墙
法院判令恢复原状

说法

说法


